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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为摄影经典作品的《枪毙越共》。

作为道德哲学的伦理学，在哲学范畴内分化

为“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前者

用抽象方式探索伦理问题，后者则试图建立具体

的评价标准，落实到政治、医学、教育等每一领

域，规范伦理学体现为相应的应用伦理学。从“规

范伦理”角度考察，新闻摄影伦理问题主要是判

断标准的问题，而判断主体多元化、时代变迁及

传播体制沿革，都为伦理判断创设了复杂的社会

背景，“功利主义”与“绝对个人权利”的冲突，

也给新闻摄影伦理评价制造了难度。

在新闻摄影诸题材中，“死亡”题材极为

特殊且高度敏感，埃迪 • 亚当斯的《枪毙越共》

因同时涉及生命、战争和政治，是研究者广泛

采用的案例。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同情，属于

超越国家、民族、政治的人道主义范畴，具有

最为强烈的伦理意义。基于这种独特的伦理价

值，罗伯特 • 肯尼迪被刺图片、约翰 • 菲勒拍

摄的美国国家卫队在校园枪杀反战学生图片等，

都是比较经典的摄影伦理学案例，在各类教材、

专著中有较高的出现频率。

在国内新闻摄影界，死亡题材也是一种屡

见不鲜的传播现象，究其原因 ：一是该题材具有

较高的新闻价值，二是迎合了部分媒体所追逐

的“娱乐化”报道思路。其间所显示的伦理误区，

必须引起业界和学界的思考。本文选取这一传播

现象为主题，试图从不同维度勾勒伦理评价的方

法。

一、刺激性程度的考察

照片的刺激性程度，指向媒体与读者的伦

理关系，那些明显会给受众带来心理不适的照片

要慎用。这样的考虑同样应该出现在新闻摄影课

堂教学、教材编写过程中，有些图片若收录为插

图，将成为说理的良好佐证，它或许能够引发同

 “死亡”题材
摄影伦理评价的三维指标

□	汤天明

【本文提要】 新闻摄影伦理问题，具有“元伦理”和“应用伦理”的双重意义，在新闻摄影实践中，

既需要用元伦理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人文意识，也需要借助应用伦理的相关准则，开展具体的伦理评

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特殊性，也赋予伦理评价相应的特殊且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照片的刺激

程度、施救的可能性指数以及公共性是评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三个伦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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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是有力地提醒新闻工作

者注意伦理问题的重要性 ；但

它是否会沦落为满足窥私欲的

娱乐品，或者是否会因其刺激

色彩而给读者带来视觉伤害，

就超出论述者的控制范围了。

2012 年 6 月，福建省一名

轻生女子在福州闽江公园望龙

台附近跳江自杀，一男子跳入

江中实施营救却不幸遇难，遗

体打捞上岸时仍保持着托举姿

势，《海峡都市报》报道此事

后，①媒体、网站和微博等迅

速跟进，将该男子称作“无名

托举哥”。在“哥”和“姐”

都带有极强戏谑性的网络文化

时代，将有此义举的人物称作

“托举哥”，是否有将新闻报道

娱乐化的嫌疑？而且，放置在水泥地面上的遗体

照片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一张为胸像，能清晰

地看到死者的容貌，另一张则拍下了死者的“托

举”动作。这两张照片具有比较明显的“消费”

色彩，也是对救人者的漠视与不敬。

在某些特殊时期，把关人对死尸图片的屏

蔽，会被受众认为是对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违

背，甚至会被视作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这样的

情况在战争摄影中尤为普遍，但不能成为阻碍媒

体对这类照片开展伦理衡量的理由——如何在

传播真实信息与避免过分残忍之间找到平衡，是

媒体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主题。

美国的一些报纸编辑会模拟“早餐测试”

来预测照片的反胃程度，即读者在吃早餐时看到

这样的照片，是否会产生厌食的情绪，这种“身

份置换”的思考方式，正是伦理研究的原则之一，

也能够体现出媒体对于受众的尊重。当然，如果

　　《海峡都市报》刊出“托举哥”遗体照

片引发争议。

　　华赛获奖作品《卡扎菲身亡》。

照片不能通过早餐测试，媒

体所做的也不只是不予报道

那么简单，如前所述，“平

衡”才是关键。对此，美国

波因特学院所提出的一些建

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其

一是对照片的传播效果进行

控制，具体的方法是版面安

排与大小控制 ；其二是对照

片进行相关的技术处理，如

裁剪、调整反差、局部加减

光等，但不能因此损害照片

的真实性。美国广播公司新

闻部助理保尔 •柯利威兰说：

“在展示一具面目全非的尸

体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进行

约束。我们可以展示被单下

的尸体和覆盖在尸体上的血

迹斑斑的被单，但是不需要展示尸体。每天我们

身边都充斥着暴力，你实际上并不需要通过展

示那些画面，让人理解那个报道的暴力特征。”②

国内部分媒体习惯于在照片的刺激性部位叠加

马赛克效果，也是技术处理的一种方法。其三是

通过文字进行解释，例如做出儿童不宜的说明、

告诉读者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照片、强调发表照

片的根本目的是信息传播而非耸人听闻等，而深

度报道则可以通过文字来稀释照片的视觉冲击

力。③也有的媒体遵循“距离”原则，即尽量少

报道本地的死亡事件，而代以其他地区发生的类

似行为的图片。

在拍摄时尽量不采用过分刺激、暴露的手

法，也是值得摄影师思考的，获得 2012 年中国

国际新闻摄影比赛新闻人物与肖像单幅金奖的

《卡扎菲身亡》（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虽然以

卡扎菲的尸体为拍摄对象，但并未呈现出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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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因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

二、施救的可能性指数

评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伦理状况，还需

要研究事发时的施救可能性。

拍照还是救人，是新闻摄影伦理学中的经

典问题，凯文 • 卡特的《饥饿的小女孩》是该领

域的经典案例。通常的说法是 ：照片发表后，舆

论四起，纷纷对拍摄者进行谴责，三个月后的一

个深夜，卡特无法忍受舆论压力和内心谴责，把

自己关进了充满发动机废气的密闭车厢，窒息死

亡。他还在遗言中写道 ：“首先，我必须说我表

示道歉。我到超越人生痛苦和欢乐，只有宁静的

地方去了……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

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凯文 • 卡特也因此

被称为摄影界“以身殉影”的第一人。

不过，这种在道德谴责与自杀之间建立简单

联系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先前的新闻摄

影伦理文本引用的卡特遗书，其实还有一些没有

公开过的部分 ：“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

付房租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

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的疯子的

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卡特

拍摄饥饿小女孩的照片时，他的好友西尔瓦也在

现场，据他回忆，当时他们随联合国的一架派发

粮食的直升飞机降落到苏丹，在发放救济粮的 30

分钟之内有机会拍一些照片。那位被拍下的孩子

蜷曲在地上仿佛在哭泣，而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

取救济粮，暂时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凯文轻轻地调整

了角度，为了不惊扰秃鹫，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

头，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西尔瓦其实也

拍摄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尽管卡特并非在伦理上无懈可击——因为我

们无法判定这张照片能否为苏丹人赢得了广泛的

同情和救助，却看到拍摄者本人获得了各种荣誉。

但显然，道德谴责与拍摄者自杀之间的简单联系，

是在没有得到更广泛背景资料支撑的情况下做出

的，这也给伦理研究者们一个提示 ：摄影瞬间的

时空唯一性，极有可能割裂丰富的上下文语境，

从而造成研究过程中的评价偏差。

拍照与救人的关系是涉及职业伦理与公民

道德的新闻伦理范畴，如果被摄者正倒在血泊

中，生命垂危，围观者中无人施救，在这种情况

下记者如果选择拍摄，明显是不合时宜的。但如

果没有施救的可能性，或者受害者正在得到他

人的救助，记者的拍摄行为或许可以得到重新评

价。肯尼思 • 柯布勒著在《美国新闻摄影教程》

中提到了一个案例，美国总统候选人鲍勃 • 多尔

在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从讲台跌下时，法新社记

者 J• 大卫 • 埃克在紧要关头扶了他一把，以避

免多尔的头碰到地上，埃克没有拍到照片，路透

社记者里克 • 维尔金因为离得太远没有帮上忙，

所以拍到了这个瞬间。应该说，这两位记者都做

出了正确的选择，埃克的做法是基于最基本的人

性，而维尔金因为离得太远，所以无须在拍与救

之间进行选择。

在当前的中国新闻摄影界，放弃拍照而选

择救人的记者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陕西《华

商报》摄影记者李晖，曾有三次放下相机抢救轻

生者、落水者的经历，这一放弃职业诉求而追

寻公民伦理的选择，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不过，新闻界的娱乐化思潮和行业伦理监督的缺

位、个别媒体或从业人员价值取向的扭曲，也频

频催生“拍照先于救人”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

福建《东南快报》的“抓拍骑车人落水事件”（见

图），虽然落水的骑车人并无大碍，但雨天、

大坑这样的元素，一旦与年老力衰的年长者相结

合，则不无造成死亡的危险。作为记者，应当对

这样的局面有所预见，而在面对网民的指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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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管理部门关注、促成问题解决”却成为选

择拍照的理由。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新浪网召集

的专题讨论会上，国内知名的一线记者、学者，

大多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这位记者的

选择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在大量关于车祸、溺

毙、凶杀的图片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的提

法也经常出现。客观地说，“新闻专业主义”是

新闻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提高新闻事业

发展水平的必然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闻必

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媒介中

立属性的确定和对政治权力、资本力量的疏离。

如果仅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记者的选择辩护，而抛

却其他的伦理评价维度，实属一种庸俗的理解。

此外，“社会公器”属性是新闻专业主义对媒体

的价值界定，离开了对民主、民生、人文的关注，

媒体就蜕变成为纯粹的信息加工、传播机器。凌

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促成问题解决”，是

一种明显的逻辑悖论，把具体的人作为手段而非

目的，是早已被包括政治伦理、新闻伦理在内的

各种规范伦理学抛弃的做法。

三、公共性准则

“公共性”是各类摄影伦理问题中具有普适

性的评价准则，它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学概念，通

俗地说，新闻事件的公共性，即是这一事件与社

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资以进入公共空间供社会关

注、探讨的程度。由于死亡题材的特殊性，考察

这类照片的公共性，便具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西方新闻摄影界有一种共识 ：当拍下别人

的照片时，也拍下了他人匿名的权利。美国视觉

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 • 哈珀就曾经质疑过媒体

发表照片的“伦理道德权力”。美国传媒学家吉

夫 • 格林菲德则认为 ：“在新闻媒介看来，对每

一个处在公共事业下的人来说，他的隐私、他的

嗜好、他的尊严也都随之不存在了。” 很显然，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新闻事件，拍摄与传播与

否，有赖于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首先就是事件

本身的新闻价值。

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适当地展示人的

痛苦，的确有其传播意义，唐山地震发生后，媒

体展示的照片多为军人救灾、领导视察、灾后重

建等“正面”题材，作为个体的“人”严重缺席，

而汶川地震的摄影报道中，读者能够在人的痛苦

的直观展现中体味到灾难的严重性，这本身就是

灾难报道中最重要的部分。再比如，同样是溺水

或车祸事故，如果背后有长期存在却未能得到解

决的重大安全隐患，或者是在同一区域发生的频

率很高，其值得被报道的程度，就明显高于一起

偶然发生的事故。

《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谭伟山的《暴力城

邦》，是近年来死亡题材摄影报道的经典案例，

作者在多年社会新闻摄影实践中获得的以暴力

（当然包括死亡）为主题的照片，被汇总至《南

方都市报》的视觉专版。拍摄者本人对这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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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评价是 ：“残酷的不是照片，而是现实本

身”——纪实摄影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被边缘

化，主要来自其所秉承的记录观念与权力主导的

摄影观之间的冲突，因此，“现实”这一评价本

身极富批判意义和公共精神，也体现出“记录”

是摄影师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从照片的具体内容

看，作者多关注底层、弱者、小人物，其公共性

不言自明。不过，涉及死亡的部分图片，其公共

性却与前述的“刺激性程度”发生了冲突，给伦

理评价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类似的案例还包括 2012 年的周克华事件，

被周克华杀害的市民，以及被击毙的周克华本

人，其倒在血泊中的遗体都在网络媒体上得到了

较为清晰的呈现。周克华遗体照片的披露，不乏

证明凶手已死的实证价值，对于社会稳定不无意

义，但因为发布方没有对鲜血、弹孔进行任何技

术处理，故而不能完全逃避“刺激性”维度的伦

理评价。而遇害银行储户照片的发表，不仅触犯

了这一“刺激性”禁区，还有可能造成“二次伤

害”——面对具有公共性的死亡图片，媒体、摄

影师也要严肃地考虑它们可能造成的后果，即令

那些经历亲人死亡的、痛苦万分的家属感受到更

多的痛苦。对此，本文开头所提及的“功利主义”

和“绝对个人权利”构成了一套二维评判标准。

功利主义者主张通过照片检测环境变动、引发社

会关注，而“绝对个人权利”的主张者则指出死

者、家属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两种标准各执一

词却都不无道理，但在作出具体的评价时，还需

要借助前述刺激性原则与公共性原则加以共同

考察，并在实际操作中把握“度”的衡量与传播

效果的预测。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惨剧的视觉呈现有可

能引发他人的警觉，从而尽可能避免相似的惨剧

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部分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属，

也愿意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苦难，这一点在伦理

判断中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

克基论坛报》刊登了烧伤者萨琦 • 沃克曼的照片，

两天后他们又发表了这个小女孩父母的一封信，

解释了为什么她的家人认为公众需要看到这样

的照片 ：“我们希望你能知道，从她最初被灼伤

而徘徊在死亡边缘，到她这样一个认为生活就是

芭比娃娃和女童子军的六岁女孩重新回到我们

身边，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当你在商

店和饭馆偶然遇见她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感

到悲伤。但是如果你真的遇见她，我们希望你能

像我们一样，把她看作一个勇敢的小女孩。”

而照片刊登后也产生了好的效应，报社帮助受伤

的小女孩凑齐了 5 万多美元作为治疗费用。

在死亡题材中，自杀事件具有较强的特殊

性，因为自杀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包含着自杀者

自己的人生选择。1963 年发生的越南佛教徒抗

议南越政府自焚事件，被美联社记者马尔科姆 •

布朗拍下。需要我们思考的是 ：救人是否会违背

自焚者的个人选择，即便自焚者获救，以后将会

发生的情况是摄影师能够控制的吗？而因情感

受挫、心理疾病、瞬间爆发的精神焦虑造成的自

杀事件，因其公共性相对较弱、个人隐私性质较

强，其拍摄、发表与否，则可能引发不同于南越

自焚事件的评价。■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

闻摄影方向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

科研创新训练计划“观看秩序的瓦解与重建——社会

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摄影”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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